
张广安

作为一名曾经的成功
企业家，“泰安好人”张广安
投身公益十多年。他散尽上
百万元家财，帮助不少人渡
过难关。今年1月，张广安走
完了短短50年的人生。按照
他的遗愿，家属捐献了张广
安的遗体。

“避免实名登记过滥”应落实到位

“一个孩子两个生日”不只是瑕疵

葛公民论坛

手手机机““升升级级后后变变卡卡””实实属属侵侵权权

□江德斌

近来，在网络募捐平台
“分贝筹”上，一项爱心活动
刷爆了微信朋友圈。活动页
面宣传“一元助TA改变命
运”，用户输入自己的生日，
可寻找和自己生日相同的
贫困学生，为其捐赠一元
钱。然而同一个受助的贫困
学生，却在不同的生日界面
中出现，而且名字也不同，
甚 至 有 贫 困 学 生 出 生 在
2009年2月29日。“分贝筹”
发布通报回应称，活动是在
测试阶段被工作人员发到
朋友圈后传播开来，因此出
现信息错误和界面不稳定
的情况。（12月24日《北京青
年报》）

看了“同一天出生的
你”募捐模式，有一种似曾
相识的感觉。没错，就是前
不久发生的“一元画”募捐
事件，二者有太多一致性，
几乎就是一次翻版。同样是
在朋友圈骤然爆发刷屏，同
样有大量网友参与募捐，同
样都是只捐一元钱……

从官方回应的情况看，
“同一天出生的你”与“一元
画”都是深圳市爱佑未来慈
善基金会与其他机构合作
举办的慈善募捐活动，这样

的合作模式本无可厚非，但
是两次活动均因部分瑕疵
和巧合引发网友质疑，这就
值得反思和追问了。

关于“同一天出生的
你”活动被热转，“分贝筹”
方面表示，原计划12月25日
在网上推广这个活动，但工
作人员为了测试效果便提
前转发到了朋友圈，“小范
围的举动，没想到在12月22
日晚上迅速发酵。”而相似
的理由在“一元画”爆刷朋
友圈时也出现过，当时作为
募捐平台的腾讯公益负责
人就表示，这其实是一次意
料之外的“泄露”，原本计划
在线下互动展览发布，“但
有合作伙伴非常喜欢，自己
转发到了朋友圈而没有告
知我们。没有想到这个简单
的举动，在8月28日晚上迅
速发酵。”

两次活动都是“意外泄
露”，都是其他人提前转发
到朋友圈，引发大规模发
酵，两次都踏入同一条河，
似乎太巧合了，令人难以信
服。很难想象，一个创意策
划如此独到的公益活动，又
精心筹备数月之久，却在临
门一脚时未能守住机密，随
便什么人就能“泄露”出去，
这样的概率究竟有多大？管
理如此松弛的慈善组织，其
可靠性又有多少？对待网友
的善款也会如此随意吗？

至于此次出现“同一个
孩子不同生日”及“2009年2
月29日生日”等低级问题，

“分贝筹”表示，因为内容还
在测试阶段，出现了一些信
息错误以及界面不稳定的
情况。这个理由也令人感到
不解，如此低级的错误，居
然没有人仔细审核吗？系统
能否背上这个锅呢？

不要怪公众对这些瑕
疵、错误和巧合太过敏感，
毕竟涉及慈善事业，任何瑕
疵都会引发联想。众多网友
捐赠的钱究竟有没有被用
在真实的地方，受捐赠孩子
的资料是否真实，谁来监督
慈善组织的资金流向，这些
问题都值得深入追问，不能
含含糊糊蒙过去。

这些年来，伪慈善太多
了，无时无刻不在消解着人
们的善心，这对整个社会的
慈善事业是非常不利的。唯
有合法合规的慈善活动，经
得起监督和考问的慈善，才
能够真正获得大众认可与
信任，为慈善事业添砖加
瓦。而任何一项慈善活动的
任何信息错误，都有可能被
放大，不应当仅仅被视作瑕
疵，这也正是“一个孩子不
同生日”值得被关注的原因
所在。

□史洪举

过去一周时间里，有关
苹果公司故意限制旧 iPhone
性能，以“逼迫”消费者购买
新手机的讨论不断。当地时
间20日，苹果公司公开表示，
的确限制了旧机型的性能，
但目的是防止旧机型因电池
老化发生故障，延长使用寿
命。（12月24日中新网）

毋庸置疑，存在瑕疵乃
至缺陷的系统，将直接导致
手机的使用价值下降。因此，
厂商并非在将手机卖给消费
者后就万事大吉，不管不顾
了，其还应承担维护手机系
统稳定性、修复缺陷、及时优
化系统等随附义务。这也是
现实中，很多用户每隔一段
时间就会收到升级系统的提
醒，并且提醒中通常会有新
系统将提高手机性能、修复
缺陷等说明的原因所在。可
以说，在智能手机时代，如果
没有优质的后继服务，就无
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必须强调，系统升级、软
件更新等系统服务的主要目
的应是优化手机性能，这才
是消费者最需要同时也最关
心的。如果旧手机升级之后
将变卡，相信很多用户不会
选择升级。由此，苹果公司在
此 事 上 就 有 难 以 推 脱 的 责

任。其一，手机升级之后会变
卡，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体
验，其在升级之前必须明确
告知消费者，让消费者有选
择权，而非打着为消费者着
想的旗号暗箱操作。其二，如
果新系统是为适应新机型而
开发的，就不应诱导旧机型
用户升级，或者应为用户提
供能适用旧机型的新系统，
否则就难以洗脱强迫消费者
购买新手机的嫌疑。

特别是，如果旧手机变
卡是升级系统后调整供电模
式或限制部分性能的结果，
还可能让人们陷入困惑，产生
担忧。如果通过系统的升级，
手机硬件的性能就可以轻而
易举被厂商所调整，那么，消
费者存储在手机中的照片、通
话记录等关乎隐私的个人信
息是否也可以被厂商“远程监
控”而沦为“肉鸡”，这是不得
不考虑的问题。

简而言之，当消费者购
买手机后，其享有对手机及
系 统 的 使 用 权 不 容 厂 商 侵
犯。厂商更新系统时，应以维
护消费者权益、提升消费者体
验为终极目标，否则也就没有
更新系统的必要。以“为用户
着想”为旗号限制旧机型的性
能，既违反了诚实守信这一市
场基本法则，更是以“小动
作”来侵犯消费者权益。对
此，监管部门不能视而不见，
而应及时调查并严肃追责，
免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

葛试说新语

□张贵峰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王胜俊24日就网络安全问
题表示，建议进一步加大用
户个人信息保护力度，包括
加快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进
程，认真研究用户实名制的
范围和方式，避免信息采集
主体过多、实名登记事项过
滥等问题。

众所周知，各种名目的
“实名制”一直存在十分突出
的过多过滥倾向——— 在许多
社会管理领域，一旦相关管理
部门认为需要“加强管理”，

“实名制”往往都会成为“加强

管理措施”一个重要选项。于
是，出现了大量令人眼花缭
乱、应接不暇的“实名登记”。

很明显，过多过滥的实
名 制 或 者 说“ 实 名 登 记 事
项”，不仅会给民众带来诸多
不便甚至是麻烦，而且从“个
人信息保护”角度来看，也是
导致“大量个人信息泄露”甚
至处于某种“裸奔”状况的一
个重要原因。诚如王胜俊披
露的，“检查发现，有的互联
网公司和公共服务部门存储
了大量公民个人信息，但安
防技术严重滞后，容易被不
法分子窃取和盗用。一些单
位 内 控 制 度 不 完 善 或 不 落
实，少数‘内鬼’为牟取不法
利益铤而走险，致使用户信
息大批量泄露。”

这种背景下，“认真研究
用户实名制的范围和方式，
避免实名登记过滥”势在必
行。具体到如何才能有效避
免“实名登记事项过滥”，笔
者以为不妨遵循以下几个方
面的原则。

其一，“合法性”原则。按
照“法无授权不可为”，任何实
名制的实施，都必须首先获得
相应的法律授权，确保“于法
有据”。十八届四中全会《决
定》就强调，“行政机关不得法
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
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
其义务的决定。”这也就是说，
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
实名制，都应被认定为属于

“过滥”的实名制，应该坚决予

以撤销、叫停。
其二，“合理必要”原则。

实名制措施的实施，还应同
时具有充分的合理必要性。
这意味着，如果采取其他行
政手段，也能达到相应的管
理目的，则不应轻易实施实
名制这一具有很大“信息泄
露风险”的措施。也就是说，
实名制应该是一种穷尽其他
管 理 手 段 之 后 的 不 得 已 选
择，而不能成为一种动辄轻
易实施的手段。

其三，确保“实名制”与
“个人信息保护”之间实现充
分平衡、兼顾。应该承认，在许
多社会管理领域，“实名制”确
实必不可少，如我们十分熟悉
的银行金融、网络通讯等领
域，但即便这些领域的实名制

确属必要，在施行的同时，也
必须同步强化个人信息的保
护，尽最大可能地降低个人信
息泄露的风险。如果某个领域
或相关部门没有能力充分保
护其所登记收集的公民个人
信息，那么即使确有实名登记
的必要，也不能轻易施行实
名制。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明
明有能力有条件更好保护实
名信息，却没有充分履行自
身保护、“把关”职责的单位
和部门，一旦出现因施行实
名制而产生的信息泄露，必
须强化问责追责，严厉追究
这些单位和部门及其管理人
员的法律责任，让其为自身

“只顾实名登记，而不顾实名
保护”的行为，付出足够的法
律代价。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葛一家之言

A02评论2017年12月25日 星期一

编辑：娄士强 组版：刘淼


	A02-PDF 版面

